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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背景
（一）任务由来
[bookmark: _Hlk73143324]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明确了到2030年底之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方向和目标任务。为贯彻落实“土十条”，指导开展受污染耕地分类管理与治理修复，农业农村部立项了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农质标函〔2019〕77号），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以下简称“生态总站”）牵头承担。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二）工作过程
接受任务后，生态总站联合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召开专门会议探讨编制任务，制定编制方案。编制组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我国耕地污染防治实践和案例，邀请耕地污染防治相关领导、专家就标准的任务目标、整体框架和编制思路进行了指导，组织召开了多次专家座谈会，邀请行业内专家和地方农业部门同志对标准编制方案进行探讨，征求了国内主要相关科研机构专家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标准规范文本形成后，已应用于广东韶关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广西长林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耕地污染治理实践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4月，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了《征求意见稿》论证会，邀请中科院南京土壤所、中科院地理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单位专家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认为标准文本总体已比较成熟，建议向相关行业和单位进一步征求意见，按程序报批。
二、标准编制必要性
（一）当前我国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状况不容乐观。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三废”不断进入农田，农产品产地环境遭受严重威胁，土壤污染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引发一系列社会关注问题：一是食用农产品超标较重，严重威胁食物安全。典型的是南方局部地区水稻镉污染问题、北方局部地区小麦镉污染问题和一些大中城市郊区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超标。食品安全引发了人们对健康的担忧，同时造成了污染区域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数量安全堪忧、收益减低、粮食销售不畅、加工企业倒闭等问题。二是耕地污染加重，挑战农业可持续发展。一些工矿企业周边农区包括乡镇企业密集区、污水灌区和城郊土壤污染累积量大，分布面广。加之酸雨及农用化学品大量使用造成的土壤酸化，进一步加重了耕地污染危害，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污染事故频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近年来，接连发生的“镉米”、“有色大米”、“镉麦”等农产品污染事故，造成了社会恐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不信任感加剧。
（二）基于土壤污染程度划分的土壤环境质量无法准确反映农产品超标风险。按照“土十条”要求，到2020年底，要全面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实现耕地分类管理。为贯彻落实“土十条”，2019年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壤〔2019〕53号），深入推进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该技术指南基于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根据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将耕地土壤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与严格管控类。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2783个涉农县已全部完成划分工作，建立了“一图一表”耕地分类清单。但另一方面，土壤重金属含量与农产品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不能简单认为耕地某些指标超过限量值，农产品就一定超标，农产品就不安全，在实际中，经常出现土壤超标而农产品不超标，或土壤不超标而农产品超标的情况，例如酸性水稻土区，土壤镉含量很低即会造成稻米镉超标，而北方碱性土壤镉含量即使远大于筛选值，其所产稻米的镉含量也不会超标。直接用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去研判农产品超标风险，不仅无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还会严重误导土壤污染管理，不利于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三）农产品超标状况关系到后续耕地风险管控措施的选取。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对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实施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类措施，对严格管控类农用地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轮作休耕等严格管控类措施。但在实践中，由于安全利用类耕地及严格管控类农用地上种植的农产品种类复杂多样，其超标状况与措施落实后的效果好坏直接相关，具体来看，对于部分农产品超标严重的安全利用类耕地，即使落实了安全利用类措施也难以实现农产品稳定达标生产，而对于部分农产品超标比例不高或仅有零星超标的安全利用类耕地，简单优化农艺措施即可以实现安全生产。土壤污染防治法第57条还规定，（土壤污染）修复活动应当优先采取不影响农业生产、不降低土壤生产功能的生物修复措施，阻断或减少污染物进入农作物食用部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由于土壤-农产品对应关系的复杂性，在落实耕地分类管理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土壤环境质量及农产品超标状况，因地因作物施策。
（四）食用农产品产地风险评估无法简单套用建设用地标准规范。目前，针对建设用地已有较为成熟的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也出台了一些规范与标准，其中关于风险评估的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然而，由于治理目标、成本、周期等不同，使得建设用地的治理路径、技术路线与标准规范并不完全适用于耕地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总体来看，由于耕地污染治理起步晚，难度大，治理技术、实施规范、评价指标等仍很缺乏，特别是结合土壤与农产品双指标的风险评估，尚没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操作性标准或技术性要求，亟需出台规范化的技术文件作为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工作的基本遵循和依据，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十条”，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情况
（一）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主要聚焦于土壤对人体及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大致分为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及生态风险评估两大类。早在1996年，美国环保署（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针对超级基金场地生态风险评估要求，发布了根据土壤污染物的暴露途径及人体毒理学的土壤污染筛选值计算导则。随后又颁布了《健康风险评估导则》、《暴露风险评估指南》等技术性指南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进行完善。基于健康风险评价，美国又发展了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于1998年颁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随后在2001年发布了关于土壤筛选值技术导则的补充性文件，完善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筛选值确定方法。最终在2003年正式颁布了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Ecological-Soil Screening Guidance, Eco-SSG）。1996年加拿大环境部（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 CCME）在考虑生态物种安全和人体健康保护的基础上，利用物种敏感性曲线和人体暴露模型分别制定了保护生态和人体健康的土壤质量指导值，并取较低值作为综合性土壤质量指导值，指导当地土壤风险管控。英国环境署(Environment Agency, EA)于1995年建立以“预防为主”的风险评价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2002年发布了《污染土地管理的模型评估方法》，并在同年制定了基于不同利用类型土地上人体健康风险的土壤污染物指导值，2009年英国对《污染土地管理的模型评估方法》进行修订，最终确立了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日本则在2001年通过土壤含量风险评估委员会发布了土壤风险评估办法，并将评估流程分为保护人体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两条路径，每个途径可分别通过“直接暴露于受污染土壤”和“其他介质（大气、公共水域、地下水）”进行暴露风险评估。
（二）国内研究现状（含我国台湾地区）
2006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 332-2006)，对农用地土壤环境评价进行了评价指标、监测采样、评价方法等方面的规定。但该标准未对产地风险进行分级，并且未给出建议管理办法。2018年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设置筛选值与管制值，将我国农用地分为三种风险等级，并对三种风险等级的农用地给出了管理建议。该标准为我国保护农用地土壤环境，管控农用地土壤风险，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三部委联合印发《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规定（试行）》（环办土壤函〔2018〕1479号）将农产品安全性、表层土壤重金属活性、表层土壤重金属累积性纳入评价内容。2019年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共同组织制定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壤〔2019〕53号），对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与指导。其中，根据污染源影响范围将调查区域划分为不同的详查单元，并根据详查点位风险评价情况在详查单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评价单元，判定评价单元类别，由此完成评价由点转向面。
除此之外，各省也针对耕地土壤污染出台相应的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2019年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发布团体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指南》(T/EERT 001-2019)，基于毒理学数据，利用物种敏感型分布曲线，获得相关土壤阈值，并进行风险判定。2020年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联合发布地方标准《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1/T 1948-2020)，为合理管控耕地土壤风险提供保障。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发布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场址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技术规范》，其主要是根据人体暴露在环境中受到危害的程度进行风险评估，分为第一层次健康风险评估与第二层次健康风险评估，包括危害鉴定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量评估等内容。
随着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实施，土壤污染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由于土壤污染导致的农产品污染，若不进行合理管控，势必会引发社会舆论。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围绕耕地土壤风险评估与管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进行了土壤风险评估，未考虑农产品风险，且仅进行点位风险评估，区域风险未能得到精确反映。有研究者使用插值法将评估结果由点转向面，但土壤污染大多来源于人为因素，并不满足插值法使用的基本要求。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充分继承已有工作基础与数据。2016-2019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开展了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详查以耕地为重点，兼顾园地和牧草地，基本摸清了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程度及分布特征。农业部门根据详查确定的评价单元和分类清单，初步实现受污染耕地污染风险精准管控。本标准所描述的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风险评估，充分利用以往历史性调查数据，在详查划分的评价单元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评估区域土壤与农产品整体风险。
（二）充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治理是目标导向——是否需要治理、怎么治理、治理后效果如何，主要是看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否得到保障，是否能让老百姓吃的放心。在风险评估指标上，标准编制组考虑抓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农产品安全状况作为风险评估的主要指标，兼顾土壤环境质量，通过补充调查获取充足的土壤-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一一对应数据，开展土壤-农产品重金属协同风险评价，为下一步风险精准管控与修复提供依据。
（三）充分考虑实际可操作性。本标准主要执行者是基层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或第三方技术单位，在实践中，风险评估是一项具体工作，不是科学研究，也不是监测评价，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评估指标设计上，风险评估所针对的是农产品超标的现实风险，考虑到时间、资金、涉及面等因素，评估程序和方法不能太过于繁杂，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在保证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评价结果的表征方式能清楚的为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提供支撑。
五、标准关键技术问题及编制依据
（一）关于风险评估与土壤环境质量分类的关系。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分类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对农用地（以耕地为主）进行登记造册，形成国家认可的耕地分类清单，作为土壤风险管控的“花名册”，是一种大的框架性的“粗分”。而风险评估是一种个性化行为，是在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的基础上，再具体研判某一个区域的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的超标风险，为下一步风险管控与修复提供依据。每一个要评估的区域的重金属风险水平并不一定与该区域的耕地类别挂钩，例如某块优先保护类的耕地，可能重金属风险达到中风险（土壤不超标-农产品超标的情形）；某严格管控类的耕地，可能重金属风险并不太高（土壤超管制值-农产品不超标的情形）。
（二）关于布点调查农产品选取。食用农产品种类很多，且有间、套作及轮作等多种种植方式，品种变换也快，还涉及到单季、多季等因素，导致在调查时，如何选择代表性的农产品一直是个难点。编制组在此问题上，坚持科学性、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聚焦主要矛盾，抓大放小，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规定只选取一季农产品作为调查对象，但要求是对重金属较为敏感的主栽作物。对重金属敏感，指的是对重金属富集能力较强，超标风险较高；主栽作物，指的是当地主要的栽培作物，如水稻产地上，重点关注水稻，小麦产地上，重点关注小麦，设施菜地上，重点关注蔬菜。对于像稻麦轮作但小麦超标严重，或粮油轮作但油菜超标严重等少数特殊情形，由评估实施单位自主根据实际情况、专家意见和甲方要求，实事求是选择调查农产品种类，给予一定判断空间。
（三）关于风险评估点位布点密度。
耕地土壤中无论是土壤还是农作物中污染物的分布均不清楚，难以通过均方差、偏差（相对偏差）或变异系数等总体（样本）参数确定污染调查监测布点数量（密度）。我们对相关标准、历史性大规模调查监测工作中关于耕地污染调查监测的布点密度情况进行了搜集和梳理。国外在场地污染监测上对点位布设密度有一定要求，但在耕地污染监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国内针对农田土壤或耕地的标准及土壤污染调查监测工作中针对污染监测点位布设数量（密度）的规定见表1。
表1  历史性调查或相关标准规范中布点密度一览表
	调查点位布设密度
	事项
	标准或项目

	150亩/点
	重点污染地区点位布设
	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2012-2016年）

	土壤：重度超标点位超标区500米×500米网格（375亩/点），中度和轻度点位超标区1000米×1000米网格（1500亩/点），
	在已发现土壤污染物超标区域布点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2016-2019年）

	农产品：1000米×1000米网格（1500亩/点）。
	
	

	150-1500亩/点
	安全利用类耕地上布点采集食用类农产品
	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2020年）

	50-150亩/点
	在已发现农产品超标区域布点
	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2014-2020年）

	约100-150亩/点
	在全国农用地详查基础上做进一步加密调查
	湖南耕地重金属污染加密调查（2018-2020年）

	15-750亩/点
	污染事故调查
	NY/T 395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50-1500亩/点
	禁产区划定
	

	污染区75-1500亩/点
一般农区2250-12000亩/点
	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划分
	

	3000-15000亩/点
	农田土壤背景值调查
	

	污染区150-4500亩/点
一般农区3000-15000亩/点
	农产品产地污染普查
	

	同NY/T 395
	
	NY/T 398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15亩/点
	针对耕地污染治理修复项目
	NY 3343-2018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估准则

	2000公顷以内：3-5个，2000公顷以上：每增加1000公顷，增加1个
	大田种植区土壤样点布设
	NY/T 1054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200公顷以内：3-5个，200公顷以上：每增加100公顷，增加1个
	蔬菜露地种植区土壤样点布设
	

	100公顷以内：3个，100-300公顷：5个，300公顷以上：每增加100公顷，增加1个点
	设施种植区土壤样点布设
	

	2000公顷以内：3个2000-5000公顷：5个，5000-10000公顷：7个，10000公顷以上：每增加5000公顷，增加1个点
	野生产品生产区土壤样点布设



	

	300公顷以内：3-5个，300公顷以上：每增加300公顷，增加1-2个 
	蔬菜栽培区域布点数量
	NY/T 5295 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环境评价准则

	1000公顷以内：3-4个，1000公顷以上：每增加500公顷，增加1-2个
	大田作物、林果类产品等产地布点数量
	

	1000亩/点
	大田采样点数量
	NY/T 1634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500-1000亩/点
	蔬菜地采样点数量
	

	公式1：

	由均方差和绝对偏差计算样品数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公式2：

	由变异系数和相对偏差计算样品数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工作目标，目前我国耕地污染调查监测类布设点位密度在15亩/点到75000亩/点不等。布点密度无疑是越高越准确，但从成本和可行性的角度来说，食用农产品产地风险评估无法像场地污染调查监测那样高密度布点，综合考虑工作量、科学性、可重现性及与以往工作相衔接等多种因素，我们将调查单元布点密度规定为30个以上（符合大样本要求），根据该区域农用地详查时的污染程度及土地利用现状差异化布点（表2）。如调查单元面积较小、地形破碎，或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含量变异较大，可适当提高布点密度；当地形平坦、种植结构单一、土壤类型单一时，可酌情降低布点密度。对于未叠加农用地详查评价单元的调查单元，统一采用安全利用类的布点密度。例如划分为水田的某调查单元，按照50-150亩/点的密度布点。采样及检测方法按照NYT/398的规定执行，每个采样点的样品为5点以上等量的混合样。
表2  调查单元成对点位布点密度
	类型
	优先保护类
	安全利用类
	严格管控类

	水田
	150-500亩/点
	50-150亩/点
	15-50亩/点

	其他
	500-1500亩/点
	150-500亩/点
	50-150亩/点


六、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农用地（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指南、特定农产品严格管控区划定技术导则等标准共同构建受污染耕地污染防治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用于指导、督促、规范耕地污染治理工作。

